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CB(2)1044/01-02(01)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OK場所場所場所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主要問題及政府當局的回應一覽表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主要問題及政府當局的回應一覽表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主要問題及政府當局的回應一覽表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主要問題及政府當局的回應一覽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2002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4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 )

主要問題主要問題主要問題主要問題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立法會文件編號 )

I.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OK場所場所場所場所 ”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1) 條例草案所涵蓋的處所

(a) 錄音室等 CB(2)1408/00-01(02) 號 文

件 第 5 項 及 CB(2)2382/00-
01(01)號文件第 1項

(政府當局認為錄音室不會

被歸入該定義內 )

(b) 舉行狂野派對的處所 CB(2)1408/00-01(03)號文件

第 6項

II. 防火安全及樓宇安全規定防火安全及樓宇安全規定防火安全及樓宇安全規定防火安全及樓宇安全規定

(1) 防火安全及樓宇安全規定 CB(2)1153/00-01(02)號文 件

   附件B1及B2

(2) 5個千帕斯卡的規定 CB(2)1408/00-01(02)號文件

第 2項及CB(2)502/01-02(02)
號文件第 4項

(3) 香港與英國、新加坡、日本及台

灣的比較

CB(2)1895/00-01(02)號文 件

第 1 項 及 CB(2)832/01-
02(03)號文件

(4) 現有卡拉OK場所走廊的闊度及走

廊盡頭問題

CB(2)502/01-02(03)號文件

(政府當局對卡拉OK條例關

注組要求的最新回應 )

III. 發牌程序發牌程序發牌程序發牌程序

(1) 申請卡拉OK場所牌照或許可證的

程序

CB(2)1153/00-01(02) 號 文 件

   附件A1及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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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在會所／酒店／旅館的卡拉OK
場所臨時許可證

CB(2)1408/00-01(03) 號 文 件

第 2項

(政府當局已同意如持牌食

肆一 樣 會 向 設 在 認 可 會 所

／持 牌 酒 店 或 旅 館 的 卡 拉

OK場所發出臨時許可證 )

(3) 完成發牌程序所需的時間 CB(2)1408/00-01(03) 號 文 件

第 5項

(4) 縮短處理食肆申請卡拉OK場所許

可證的時間

CB(2)747/01-02(01)號文件第

1 項 及 CB(2)894/01-02(01) 號
文件第1項

(政府當局已同意將由接獲

新設／現有食肆就卡拉 OK
場所 許 可 證 提 出 的 申 請 至

發出 發 證 條 件 通 知 書 所 需

的時間由 44天縮短至 39天 )

IV. 第第第第 3條條條條

(1) 第 3(3)(b)條所訂的 12個月寬限期 CB(2)1408/00-01(02) 號 文

件第 3項

(2) 根 據 第 3(1)(a)-(c) 條 獲 豁 免 的 處

所類別

CB(2)2382/00-01(02) 號 文

件第 2項

(3) 獲豁免申領酒牌的處所 CB(2)2382/00-01(01) 號 文

件第 3項
(4) 認可會所   

(a) 豁 免 申 請 卡 拉 OK 場 所 許 可

證的準則

(b) 據 報 附 設 卡 拉 OK 活 動 的 認

可會所的一覽表

CB(2)747/01-02(01) 號 文 件

第 3 項 及 CB(2)832/01-
02(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加 入 第

(3)(1)(da)條 )

CB(2)832/01-02(02)號文件

(5) 根據 第 (3)(1)(e)條 發出 豁 免令 需

考慮的因素     擬議修訂

CB(2)894/01-02(01) 號 文 件

第 3項

(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修 訂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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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條 )
(6) 在政府管理的處所內售賣食物及

酒類飲品的場所的牌照規定

CB(2)1044/01-02(04) 號 文

件第 2項

V. 第第第第 4(1)及及及及 16(5)條條條條

(1) 罰款額 CB(2)1153/00-01(02) 號 文

件第 7項

(2) 其他條例對類似罪行施加的刑罰 CB(2)1044/01-02(04) 號 文

件第 4項

(政府當局已建議就第二或

其 後 再 被 定 罪 判 處 第 6 級

(而非第 5級 )罰款及監禁一

年 (而非 6個月 )，並把每日罰

款由 1,000元增至 2,000元。 )

VI. 第第第第 5條條條條

(1) “適宜的地方 ”及 “適合的地區 ”的
涵義

CB(2)1153/00-01(02) 號 文

件第 3項

(2) “公眾利益 ”的涵義 CB(2)1153/00-01(02) 號 文

件第 4項

(3) 規定持牌人須為個別人士的政策

原意

CB(2)1408/00-01(02) 號 文

件第 1項

(4) 根據第 5(6)條進行的公眾諮詢 CB(2)1408/00-01(03) 號 文

件 第 3 項 及 CB(2)2382/00-
01(01)號文件第 4-5項

(5) 持牌人是否必須親自監管 CB(2)502/01-02(04)-(05) 號

文件

(政府當局已表示規定持牌

人必 須 親 自 監 管 會 超 越 賦

權條例的權限 )

(6) 持牌人會是法人團體而非該名獲

授權人士

CB(2)502/01-02(02) 號 文 件

第 2項

(7) 其他發牌制度中有關 “公眾利益 ”
的類似條文

CB(2)502/01-02(02) 號 文 件

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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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獲授權人士一旦去世、失蹤或未

能履行責任時，卡拉OK場所繼續

營業的安排

CB(2)747/01-02(03) 號 文 件

第 1項

(9) 何人須符合 “適宜的人 ”的規定 CB(2)747/01-02(03) 號 文 件

第 2項

(10) “法人團體 ”及 “授權人士 ”所持牌

照的數目

CB(2)747/01-02(03) 號 文 件

第 3及 4項

(11) (a) 其他發牌制度會否考慮“緊接範圍

內居民或工作的人的意見”

(b) 考慮根據第 5(3)(b)條提出反

對時所採用的客觀準則

CB(2)747/01-02(02) 號 文 件

第 1項

(政 府 當 局 已 建 議 刪 除 第 5
(6)條 )

(12) 申明卡拉OK場所東主的背景的制

度

CB(2)894/01-02(01) 號 文 件

第 2項

(13) 基於申請人的嚴重不良背景而拒

絕其關申請

CB(2)1044/01-02(04) 號 文

件第 1項

VII. 第第第第 8條條條條

(1) 就申請牌照續期所作的決定給予

通知需要的時間

CB(2)747/01-02(02) 號 文 件

第 2項

VIII. 第第第第 13及及及及 19條條條條

(1) 權力範圍     參照其他法例

(就 第 13 條     《 旅 館 業 條

例》、《會社 (房產安全 )條例》、

《安老院條例》 )

(就第 19條     《危險藥物條

例》、《賭博條例》、《遊戲

機中心條例》 )

(就第 19條     《公眾 生及

市政條例》及《淫褻及不雅物

品管制條例》

)
)
)
)
)
)
)
)

CB(2)1153/00-01(02) 號 文

件第 6項及

CB(2)502/01-02(02) 號 文 件

第 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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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其他不同條例沒收的器材類

別 (持酒牌處所及無牌食物工場 )
CB(2)747/01-02(03) 號 文 件

第 7項

(3) 第 13及 19條所訂的權力需要 CB(2)973/01-02(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已建議動議修正

案，訂明現有第 13(1)(iii)條
只會根據手令行使 )

IX. 其他問題其他問題其他問題其他問題

(1) 規例擬本 CB(2)1153/00-01(02) 號 文

件附件C

(2) 卡拉OK場所房間改建的開支預算 CB(2)1153/00-01(02) 號 文

件第 1項

(3) 市民舉報在卡拉OK場所發生的罪

案統計數字

CB(2)2395/00-01(01) 號 文

件 及 CB(2)502/01-02(02) 號
文件第 1項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2月 4日


